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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采购项目各类费用收取及退还管理
办法的通知（暂行）

为提升采购流程规范性，强化企业风险防控机制，保障供需
双方合法权益，促进合作关系健康发展，现制定各类采购项目费
用收取及退还管理办法，具体如下：

一、适用范围
（一）所有非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涵盖工程、货物、服务

类），包括但不限于公开招标、内部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价
采购、询比采购、谈判采购等采购方式。

（二）所有自愿参与采购项目的供应商。
二、平台使用费（数字平台上采购）
（一）收取标准

（二）有下述情况之一的，可免交平台使用费，并做好记录：
因采购方原因，重新采购，原响应单位在前一次已交平台使

用费、重新响应的。
（三）原则上无特殊原因，平台使用费不予退还。若因采购

人原因，项目终止或撤项，响应单位要求退还平台使用费的，则
需招标业务员告知新钢数字采购平台工作人员并提供相关说明材
料才能给予退还。

（四）线下实施采购的项目参照以上标准收取招标（采购）
平台使用费。

三、投标（采购）保证金
（一）投标（采购）保证金收取
1.收取标准。所有采购项目需按采购文件规定数额收取投标

（采购）保证金，金额不得超过采购项目估算价的 2%，原则上不

采购方式 项目估算金额（万元）
平台使用费

（元）

公开招标、内部公开招标、

邀请招标、竞价采购、询

比采购、谈判采购

10以下 不收取

10（含）-100 100

100（含）-500 300

500（含）-1000 600

1000（含）以上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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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应收取的中标（成交）服务费金额，且有效期应与响应有效
期保持一致。

2.缴纳方式。以公对公转账形式缴纳。响应单位需在响应截
止时间前，将足额保证金汇入采购人指定账户，并作为响应文件
的一部分提交，未按要求缴纳的响应文件将被视为无效文件。

（二）投标（采购）保证金的退还
1.数字平台上采购
（1）未中标（成交）单位：自结果公告发布之日起 5 个工作

日内，退还至原打款账户。
（2）前 3 名中标（成交）候选人：自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退还至原打款账户。
（3）流标情况下：所有响应单位的投标（采购）保证金在流

标当日退还至原打款账户。
（4）撤回响应文件：响应单位在响应截止时间前撤回已提交

响应文件的，在响应截止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退还投标（采购）
保证金（因响应单位自身原因导致的无法及时退还除外）。

2.线下采购
（1）所有响应单位：自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

退还至原打款账户。
（2）流标情况下：所有响应单位的投标（采购）保证金将在

项目再次采购完成后 30 个工作日内退还至原打款账户。
（3）撤回响应文件：响应单位在响应截止时间前撤回已提交

的响应文件的，投标（采购）保证金在该项目采购合同签订之日
起 30 个工作日内退还至原打款账户。

（三）投标（采购）保证金不退还的情形
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投标（采购）保证金将不予退还：
1.响应单位在响应截止后撤销响应文件。
2.响应单位在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后对响应文件作出实质

性修改。
3.响应单位不接受按采购文件规定对其响应报价进行算术性

修正。
4.响应单位提供虚假信息、骗取中标（成交）。
5.响应单位存在串通响应或其他违法行为。
6.中标（成交）单位未按采购文件规定提交中标（成交）服

务费。



—3—

7.中标（成交）单位拒绝按采购文件规定和响应文件承诺签
订合同。

8.采购文件规定的其他不予退还保证金的情形。
9.法律法规明文规定的其他情形。
注：如存在以上投标（采购）保证金不退还的情形，招标业

务员需及时告知新钢数字采购平台工作人员冻结相关单位的投标
（采购）保证金，在平台上传相关证明材料且经过综合督导室及
业务室负责人审批后才能没收。

四、中标（成交）服务费
（一）缴纳方式：以银行转账形式缴纳。中标（成交）单位

需在收到中标（成交）通知书后，无合理原因应在 3 个工作日内，
将服务费汇入采购人指定账户。未按要求缴纳的，将没收投标（采
购）保证金。

（二）计算方式：20 万（含）以下固定费用，20 万以上按差
额定率累进法计算，具体收取比例请参照下表。

费 服

务

率 类

型

中标（成交）

金额（万元）

货物采购 服务采购 工程采购

5以下 0 0 0

5-10（含） 0.1 万元 0.1 万元 0.05 万元

10-15（含） 0.15 万元 0.15 万元 0.1 万元

15-20（含） 0.25 万元 0.25 万元 0.15 万元

20-100（含） 1.5% 1.5% 1.0%

100-500（含） 1.1% 0.8% 0.7%

500-1000（含） 0.8% 0.45% 0.55%

1000-5000（含） 0.5% 0.25% 0.35%

5000-10000（含） 0.25% 0.1% 0.2%

10000-50000（含） 0.05% 0.05% 0.05%

50000-100000（含） 0.035% 0.035% 0.035%

100000-500000（含） 0.008% 0.008% 0.008%

500000-1000000（含） 0.006% 0.006% 0.006%

1000000 以上 0.004% 0.004%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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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以降本增效为宗旨，中标（成交）服务费的收取

只适用于公开招标、邀请招标、公开竞价、公开询价，其余采购

方式均不收取该项费用。同时自 2025 年 2 月 25 日起参照宝华招

标江西分公司依据项目不同类别累进制计算打折收取中标（成交）

服务费（后续将根据集团及新钢的最新要求，对收费标准进行实

时调整）。具体打折情况如下表。

工程

货物 服务

设备
运维物品

原燃辅料
钢材

一般

服务

工序

外委

物流

运输

五折 五折 三折 一折 五折 三折 二折

注：工序外委：包括劳务派遣、工序外包、矿山采掘、检修维

保服务。

五、其他

若本管理办法与其他规定出现矛盾之处，以本办法作为执行

标准，由招标办负责对其进行解释。

六、本通知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新余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招标办公室

2024 年 2 月 25 日


